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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记者
张跃峰) 记者从13日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亚太
农都聊城农产品产销对接会暨
第二届水城金秋绿色食品博览
会19日开幕，为期3天的博览会
将在聊城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
举办。

据介绍，此次博览会由山
东省农业厅、聊城市人民政府、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联合主办，
聊城市农委、聊城市商务局、聊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聊

城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联合承
办，主题为推广品牌、农超对
接、合作共赢，宗旨是绿色、安
全、高效。展览面积20000平方
米，共设约 4 5 0个企业标准展
位。本着“统一布局，分区实施”
的原则，设立聊城名牌农产品
展示区、各县(市、区)农业特装
精品展示区、各县(市、区)企业
展示区、全国名优特农产品展
示区和中国亚太农都电子商务
体验馆。

展会举办期间，市农委和

各县(市、区)农业局将对参展企
业和产品严格审查和把关，现
场检测参展产品，确保产品质
量，让各地采购商对聊城农产
品放心。同时承办方还将协同
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
蔬菜流通协会、省农业厅邀请
省内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业示范社、“三品一标”生产
加工企业参会。

聊城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博览会举办期间除正常
产销、展示活动外，还将中国亚

太农都电子商务体验馆开馆、
签约仪式、产品推介和农超对
接专场、聊城精品农业现场观
摩等活动。其中，中国亚太农都
电子商务体验馆开馆后将邀请
参展企业现场参加农产品电子
商务体验，介绍入门知识，加入
电子商务平台。

签约仪式上，将组织各参
展企业与采购商、超市负责人
会前、会中积极对接。安排有签
约意向的生产商和采购商举行
产销对接、农超对接现场签约

仪式。中国蔬菜流通协会分别
与聊城市农委和聊城农产品物
流交易中心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在产品推介和农超对接专
场活动中，除聊城市农委领导
介绍聊城市农产品生产和销售
情况，参展企业代表进行产品
宣传推介外，农产品超市负责
人代表和采购商还将现场进行
对接，目前已经确定有11对农
超对接意向，届时聊城的绿色
农产品可直接走进超市。

水水城城金金秋秋绿绿色色食食博博会会1199日日开开幕幕
在聊城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举办，会期共3天时间

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 (记
者 刘云菲 通讯员 宋培
涛 ) 13日，“红领巾相约中国
梦—聊城市庆祝建队65周年”
主题队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
东昌府区阳光小学举行，该校
500余名师生参与了活动。聊城
市委副书记陈平出席仪式并作
重要讲话。

活动首先展示了“阳光雏
鹰”鼓号队带来的鼓号操，欢庆
的队鼓、嘹亮的号角、变幻的队

列，充分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阳
光自信、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奏响了“欢庆队日”、“热爱祖国”
的主旋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向建队节献礼。

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东
昌府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白云等同志分别作了党
旗、国旗、团旗和队旗寄语，并
将旗帜传递到了少先队员手
中，少先队员们面对红旗合唱
队歌，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

业贡献力量。
市委副书记陈平代表市委

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少先队
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党的事业始
终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源泉；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国家和
民族永远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他希望全市少先队员热爱祖国，
树立远大理想；立德明礼，培养
优良品德；勤奋学习，掌握过硬
本领；健康身心，实现全面发展，
成长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他

要求，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
作者要继承传统，不断探索创新
少先队工作的有效方法；各级团
组织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继续加
强协作，全面加强各级少先队组
织建设，开创聊城市少先队工作
新局面。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团市
委组织的“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主题系列活动之一。除此之外，
还有科普巡展进校园、少先队
员入队仪式、鼓号操展演等。

庆祝少先队建队65周年

聊聊城城启启动动““红红领领巾巾相相约约中中国国梦梦””活活动动 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 (记者
刘云菲) 13日，记者从聊城市

人社局获悉，申报2015年度引进
外国专家项目计划开始。重点支
持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石油装备、集成电路、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重点产
业和领域引进高端紧缺人才和创
新团队项目。

此次申报类别为，国批类外
国专家项目、“智惠山东”外国专
家项目、山东省高端外国专家项
目和“港澳台”专项。高端外国专
家项目(经济技术类)原则上引进
非华裔外国专家，申报人原则上
年龄不超65岁，引进后2015年在
华工作时间不少于1个月，团队项
目主要专家在华时间不少于1个
月、团队成员总计不少于2个月。
申报人系国家科技、产业发展和
学科建设重点领域所需的领军人
才或学术技术带头人，并符合在
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
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等条件。

重点项目、东欧和独联体引
智专项项目、软件与集成电路引
智专项项目：主要支持引进高端
和急需紧缺人才、能产生重大引
智成果的项目。引智成果示范推
广项目支持主要粮食作物、主要
畜禽品种、水产品优良品种及先
进实用种养技术、卫生健康等公
共事业领域先进技术的引进和示
范推广。常规项目围绕部门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来组
织。“智惠山东”外国专家项目，外
国专家入选后如前一年项目执行
且达到预期效果的，可再次申报，
经审批同意后最多可连续资助3

年。项目资助经费可用于外国专
家工薪、国际旅费、生活费和国内
城市间交通费。工薪资助金额每
年不超过合同约定工薪的60%、
最高不超过30万元人民币。山东
省高端外国专家项目和“港澳台”
专项，项目资助经费可用于外国
专家工薪、国际旅费、生活费和国
内城市间交通费。工薪资助金额
每 年 不 超 过 合 同 约 定 工 薪 的
60%。

开始申报2015年度

引进外国专家项目计划

本报聊城10月13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刘鹏
利 ) 13日，记者了解到，聊城
市地税局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的若干意见，自10月1日起至
2015年底，聊城小微纳税人暂
免征收营业税，同时，将落实民
营经济转型升级相关政策。

为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
强，聊城市确定从10月1日至
2015年底，对营业税纳税人中
月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
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暂免征收营业税。“以月营业额
3万元的小饭店为例，自10月开
始，每月可少缴营业税1500元，
一年最多省1 . 8万元。”市地税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中小企业参与企业改组

改制，转让企业产权和股权取
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符合条
件的，可按企业所得税特殊性
税务处理。对符合条件的小型
微利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
止行业，减按20%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型
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为支持民营经济科技创
新，确定对符合条件的高新技
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
业所得税。企业为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
发费用，符合规定的，允许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实行加计扣
除。符合条件的企业技术转让
所得，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超
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
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
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
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国家大
学科技园自用及无偿或通过出
租等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
产、土地，依法免征房产税和城
镇土地使用税。

聊城还将落实民营经济转
型升级相关政策，支持民营经
济吸纳就业、个人自主创业。其
中，为安置自主择业军队转业

干部、随军家属就业新开办的
企业，安置人员达规定比例，3
年内免征营业税。对从事个体
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和随军家
属，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
得税。企业安置残疾人，支付给
残疾职工工资在企业所得税前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100%加
计扣除。对安置残疾人比例符
合规定条件的，依法免征土地
使用税。对持《就业失业登记
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3年
内按每人每年9600元限额标准
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
所得税。

市地税局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10月1日至2015年底———

聊聊城城小小微微纳纳税税人人暂暂免免征征收收营营业业税税

为规范和完善国、地税联
合办证业务，实行“一家受理、
联合审批、限时办结”联合办
证制度。

在完善上门和网上申报
基础上，推行“客户端”申报，
方便纳税人离线填写申报表。
对于个体工商户、小型微型企
业、长期不经营企业，可按法
律法规采取合并征期、调整申

报期限等，简化申报周期，按
季度申报纳税。优化个体工商
户定期定额管理方式，改变纳
税人逐户逐年定税管理，实行
批量处理；对不需调整纳税定
额的纳税人，不再逐年重新核
定。

推行委托代征，方便集贸
市场、零散业户及个人代理业
务直接到代征单位申报缴纳

税款或代扣税款。推行网上划
缴税款，对实行网上报税的纳
税人，签订三方协议后，不需
到税务部门上门缴纳税款，统
一采取网上划缴税款。推行办
税服务厅缴税实行POS机划
款，解决纳税人现金缴税和办
税服务厅与银行多头跑的问
题。

本报记者 谢晓丽

办税服务厅缴税

实行POS机划款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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